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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公共住宅特殊身分保障戶分配機制 
公民論壇會議資料 

一、 緣起 

為提升弱勢居住照顧資源，健全租貸市場達成居住正義，本府

積極興辦大量公共住宅，以「4 年 2 萬戶、8 年 5 萬戶」為目標，並

考量低收入戶、獨居老人、身障者、單親家庭等社會弱勢在民間租貸

市場面臨到的不友善及歧視問題，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規劃本市 30%

公共住宅作為特殊身分保障使用，其中 10%為低收入戶保障比例，20%

則以老人、身障者等不易於社區中租房之身分弱勢族群為主。 

有關上開公共住宅特殊身分弱勢之排序機制，備受相關住宅、

社福團體及社會大眾矚目及重視，秉持「開放政府」及「公民參與」

原則，本案將以公民審議方式辦理，業於 105年 4 月邀請相關專家學

者、社福團體辦理 1 場大型預備會議，105年 5月將辦理 2場公民論

壇，並同步透過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(Join)收集公民意見及

訴求，未來將針對上開不同意見管道進行歸納，併入後續 2場政策共

識會議研商討論。 

本案期待從集體參與的力量形塑出適合本市之公共住宅特殊

身分保障戶之入住方案，滿足本市弱勢居住需求，並使本市弱勢居住

福利資源更臻完善。 

二、 執行架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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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籌備工作小組 

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籌組工作小組，成員來自各福利業務科

室推派具社會研究方法專才、熟稔新科技運用、對公民審議、

弱勢居住議題有興趣之人選。小組成員於任務期間需配合密集

出席工作會議，負責工作有住宅政策網絡名單籌組、相關會議

辦理及共識方案彙整。 

（二） 召開預備會議 

 

1、 成員組成 

(1.) 為重視不同意見差異，網羅不同公民團體共同參與，

故預備會議成員係透過滾雪球方式請相關局處、業務

科室推薦團體，再請受薦團體再推薦其他團體，形成

龐大的住宅政策網絡名單。  

(2.) 本次成員名單業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5 年 3 月 1 日

至 3 月 20 日以滾雪球方式進行蒐集，共計 61 個接觸

名單，扣除團體重覆調查 10 名、意見未填者 7名及無

意願參與者 7名，共邀請 37 名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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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。 

(3.) 該組合廣納不同福利團體專家，以反應不同福利人口

居住需要，並藉由凝聚多年實務經驗居住領域工作者

之共識，提出具可行性且貼近福利人口群需求主張之

政策規劃，並作為後續公民論壇之討論基底。 

2、 任務 

(1.) 預備會議成員來自不同政策意見、議題側重之產官學

組織及 NGO 團體，主要任務為本案重要議題爭點之釐

清及界定，並作為未來政策共識會議的主要成員，協

助分配機制之政策研擬。 

(2.) 有關預備會議紀錄及調查意見業已上網公開，網址為：

http://ppt.cc/f2Mid。另附上 QR CODE 連結： 

 

（三） 公民論壇及 Join網路政策平台-虛實整合 

本案重要議題爭點經預備會議初步界定後，將進入實質審議

階段，除辦理 2 場公民論壇廣泛蒐集意見，並同步以 Join 公

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進行資料開放、公民檢視及意見蒐集，以

虛實整合方式達成開放政府及公民審議。 

1、 公民論壇 

公民論壇部份每場預計 30-50 人，同步透過網路及電話報

名，若超額再進行隨機抽選。有關公民論壇之意見資料亦

http://ppt.cc/f2Mi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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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上網公開，並同步進行意見歸納，以納入後續政策共識

會議提出討論。 

2、 Join 網路政策平台(網址 https://join.gov.tw/) 

本案相關議題爭點及初步入住原則經預備會議界定後，將

透過市長臉書、臺北市政府 LINE 群組、臺北市政府社會

局官方網站進行傳播，以連結 Join 公共政策網路開放平

台，供大眾檢視本案議題資料並開放線上提問，為期約

30 天，期間由本案工作小組定期回復，後續將網路意見

資料納入後續政策共識會議提出討論。 

（四） 政策共識會議： 

本案透過公民論壇及 Join政策參與平台，雖可蒐集多元民眾

意見，惟為利將發散之建議落實為具體可操作、可執行及具

可行性之政策方案，故將再召開 2 場共識會議，除由原預備

會議成員召開，並開放納入公民論壇成員加入，以透過產官

學者、NGO 及公民之集體智慧，廣納並收斂不同社會意見，修

正並完善本府公共住宅特殊保障戶入住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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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市居住需求現況 

（一） 本市一般民眾租屋需求 

依 105 年本市民政局人口統計資料顯示，本市設籍人口數為

約 270.03 萬人，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

查統計本市外縣市就學及就業人口合計約 79.5萬人，合計日

間人口約 3 百餘萬人，均為本市有居住需求的對象。而其中

本市租屋比例為 18%，依本市 105 年第 1 季戶籍登記戶數約

104.4萬戶推算，約 18萬餘戶家庭有租屋需求。 

（二） 本市弱勢居住族群需求 

依據本市社會福利系統、「100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

需求評估調查綜合報告」、「本市 103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」、

行政院原民會「103 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」及內政部

統計處 100年「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報告」顯示，本市低收入

戶無自有住宅戶為18,476戶，其中有租屋需求有10,265戶；

中低收入戶無自有住宅為4,214戶，其中有租屋需求有 2,662

戶；身心障礙者無自有住宅推估有 7,831 人；65歲以上老人

無自有住宅推估有 18,426 人；原住民族推估無自有住宅有

3,753戶；單親家庭無自有住宅推估有 12,984戶。 

項目 需求量 7 

低收入戶
1
 10,265戶 

中低收入戶 2 2,662戶 

身心障礙者 
(扣掉低收、中低收、老人身分及住機構)3 

7,831人 

65歲以上老人無自有住宅 
(扣掉低收、中低收、身障及住機構)4 

18,426人 

原住民家戶 5 3,753戶 

單親家庭 6 12,984戶 



6 
 

項目 需求量 7 
1:依本市社福系統統計(104年 9月)，其中低收入戶具備原住民身分比例

為 4.3%；中低收入戶具備原住民身分比例為 3.7%。 

2:同上。 

3: 依 10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綜合報告無自有

住宅者佔 13.38%推估並扣除機構人數後計有 7,831 人【(60,335人

X13.38%=8,073)-242人=7,831】有需求。身障人口數(社福系統扣除 65

歲以上及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之身障人數):60,335 人。無自有住宅身

障人數:8,073人(60,335X13.38%=8,073)。住機構人數:242人【(1,793

人(扣除 65歲以上、低收與中低之身障者)住機構/60,335人

=0.003)X8,073人=242人】。 

4:依 103年臺北市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無自有房屋(含配偶及子女)之

長者為 14.7%乘以本市老人戶數(151,932戶)-低收及中低收無自有住

宅老人戶數(2,191戶+265戶)-老人入住老福及身障機構入住人數

(5,688人+1,451人)。 

5:依行政院原民會「103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」資料顯示本市原住

民家戶無自有住宅比例為 46.81%，以此推估本市及各行政區原住民無

自有住宅數(8,018戶 x46.81%)。 

6:依內政部 100年社會住宅需求報告統計。 

7:各項人口依目前資料數據，需求量可能有重覆計算情形，未完全互斥。 

 

另查內政部統計處 100 年「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報告」指出本

市 6類經濟或社會弱勢家庭(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

者家庭、中低收入老人家庭、單親家庭、家中育有未成年子

女 3 名以上家庭、年滿 18-25 歲離開寄養家庭或教養機構之

青少年)進行調查，無自有住宅戶數推估高達 36,583 戶，其

中有社會住宅承租需求之家戶約 31,114 戶。 

（三） 本市弱勢族群居住問題盤點 

都會區蝸居於社會邊緣的獨居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單親家庭、

低收入戶等，因為大眾刻版印象而飽受租屋市場的歧視，遭

受拒租、租期未滿被趕走者經常見之，甚至連看屋的機會都

沒有，只能被迫接受品質窳劣的頂樓加蓋、地下室等簡陋住

宅。縱然市府提供租金補貼，仍無法完全協助弱勢於租屋市

場解決居住問題，包括找不到合適的居所者，如老人、肢體

障礙者需要完善無障礙空間；遭歧視排擠者如精障、智障等，

以下就弱勢群族經常面臨之 4 大居住問題進行盤點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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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說明 對策 

私有租屋

常缺乏無

障礙設施 

一般市場上租金便宜的住宅環

境通常不具備無障礙設施、空

間亦相當不足，對失能、行動

不便的長者及身障者而言，居

住環境的活動範圍、安全性嚴

重不足，甚至影響其基本生活

起居及逃生避難安全。 

1、本府社會局委託伊甸基金會協助

弱勢長者居家安全簡易修繕及設置

生活輔具（如扶手、止滑墊），改

善其在宅生活環境更為安全及便利

。 

2、本府公共住宅皆為通用設計並設

有無障礙房型，符合弱勢族群之承

租需求。 

社會歧視

及排擠 

低收入戶、獨居老人、身障者、

單親家庭等社會弱勢相較一般

青年往往在民間租貸市場面臨

許多的不友善及歧視。實務上

，許多房東因汙名印象不願承

租給獨居老人、身障者，甚至

連看屋的機會都婉拒。 

1、本府社會局積極建置社區居住服

務及身障團體家庭，幫助弱勢族群

融入社區，打破社會藩籬。 

2、本府公共住宅以混居為目標，非

大規模集中設置，消除融合周圍社

區消除標籤化問題。 

經濟弱勢

難以負擔

市場租金 

依 102內政部營建署報告指出

家戶住宅支出不宜超過家戶所

得的 30%，對本市經濟弱勢而

言(1至 5 人)，可負擔之租金

支出約為 4,300-15,200 元區

間，即使房價最低之文山區、

南港區，普遍租金行情仍約 1

坪 700元，亦遠超出經濟弱勢

所能負擔範圍。  

1、本府社會局及都發局分別提供有

身障租金補貼及低收入戶租金補貼

，緩解經濟弱勢之租屋壓力。 

2、未來公共住宅以較市場低廉之租

金，輔以本府社會局低收入戶之租

金補助，提升弱勢家戶之可承租能

力。 

租貸市場

地下化/承

租弱勢戶

的制度誘

因不足 

因為相關的減稅誘因不足，致

使多數房東拒決房客設戶籍、

申請租金補貼、不辦租約公證

的投機行為，形成對經濟弱勢

獲取相關居住資源之市場環境

限制。 

配合中央稅賦制度改革，透過所得

稅、地價稅及房屋稅等相關稅制，

強化房東成為公益承租人之制度誘

因，改善弱勢家戶在民間承租市場

之市場限制，及增加承租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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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公共住宅政策背景說明 

（一） 本府公共住宅發展現況 

臺北市目前公共住宅總共有約 6,543戶(含出租國宅 3,614戶、

公共住宅1,116戶、平價住宅1,448戶及中繼國宅365戶等)，

約占目前臺北市住宅存量的 0.68%，且目前本國公共住宅的比

例亦只有 0.08%，歐洲國家包括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荷蘭，甚

至是鄰近的亞洲國家、日本、韓國、香港等均高於 5%甚至到

30%，顯見臺北市公共住宅存量偏低，未來 4年本府將大力主

導興辦「公共住宅」，刻正以多元方式增加公共住宅存量，包

括盤點市有及國有閒置及低度利用之土地，以管理機關變更、

專案讓售、無償取得或有償取得，後續並透過都市計畫變更

調整為合適分區並提高容積率，以增進本市公共住宅存量，

讓市民皆可安居於臺北，以早日跨出邁向居住正義的第一步。

未來 4年兩萬戶興建基地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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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公共住宅政策目標 

有關本府公共住宅共有 4大目標，分述如下： 

1. 落實居住正義 

居住是一項人權，更必須讓市民居得所安。高房價時代讓

許多市民買不起房子，但作為一個首都的政府，我們應給

予承諾與支持，致力協助市民滿足居住需求，並提供民眾

住宅多樣化的選擇機會，讓市民在臺北市住得起、住得好、

住得有尊嚴。創造公共住宅新模式。 

2. 挹注城市活力 

臺灣未來人口將更朝向北北基桃都會區集中，首都圈地區

成員須共同面對人口分布、產業規劃及交通運輸等跨域議

題，市府應致力於讓年青族群與家庭回流首都圈居住，解

決居住問題讓青年家戶得以在臺北市安身立命，讓臺北市

的發展保有活力。 

3. 帶動經濟發展 

市府藉由推動公共住宅等建設擴大公共投資，短期內可提

振景氣，帶動經濟發展，中長期則可帶動營建、智慧科技

及生活產業發展與升級，產生 3~4倍龐大的經濟及社會效

益。 

4. 創新生活型態 

臺北市的公共住宅將融合多元的社區成員，包含創業者、

上班族、大學生、兒童、老人、弱勢族群等，形塑新的社

會關係，並因應高齡少子化社會的來臨，建立居家照護、

在宅老化的全新居住生活型態。 

（三） 多元入住管道 

依目前規劃未來公共住宅採多元混居方式，入住管道主要區

分為三：70%為一般家戶；20%為身分弱勢家戶(住宅法第 4 條

法定之 11類特殊身分者，如老人、身障者、特境家庭、原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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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等。)；10%則為經濟弱勢(限低收入戶)。另上開不同管道

之相關入住規定，皆植基於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進行擬定，

以下簡要說明基本居住資訊(如租金、租期等)： 

 

1. 承租資格條件:依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4 條規定，承

租本市公共住宅者，須符合以下條件。 

(1.) 年滿 20 歲之國民。 

(2.) 在臺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設有戶籍，或在本市就學、

就業有居住需求者。 

(3.) 家庭成員均無位於本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或桃園市之

自有住宅者。 

(4.) 家庭成員均無承租本市國民住宅、公營住宅、社會住

宅，或借住平價住宅。 

(5.) 家庭年所得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本市百分之 50

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(105 年為 147 萬)，且所得總

額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平均每人每月不超過本市最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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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費標準(105 年度為 15,162 元)之 3.5 倍者。 

(6.) 家庭成員之不動產應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本市中

低收入戶家庭財 產之不動產金額。但原住民保留地及

道路用地之土地價值，不予採計。 

(7.) 無本市社會出租辦法第14條第2項所定不得申請承租

本府興辦之社會住宅之情事(即逾期未簽約之情形)。 

2. 租期: 依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5 條租期規定，承租

本市公共住宅者租期為 3年，屆滿時若仍符合承租資格可

續租 3年，即一般戶最多承租 6年。另具備特殊身分者如

30%特殊身分保障戶，則可再延續 1 次，至多 12 年。 

3. 租金: 依本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2 條租金規定，公共

住宅租金係委託 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，另依

目前執行實務，70%一般家戶係以 85 折市價折定，另低收

入戶方面僅收取 4折租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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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爭點議題 

本案歷經多次討論，初步擬定 2 個主要核心議題：「特殊身分保障

戶如何分類」及「如何分配」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爭點一：20%的分配比例將提供給住宅法保障的特殊族群，

這些族群需要哪些細分？ 

1. 依住宅法第 4條規定，社會住宅應提供保障比例給特殊族

群（含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、育有未成年子女 3人以

上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，未滿

25 歲、65 歲以上之老人、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

及其子女、身心障礙者、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

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、原住民、災民、遊民及其他經中

央主管機關認定者）這些特殊族群還可以再細分，舉老人

為例，老人有獨居老人、輕中重度失能老人、不同年齡之

老人；身障者也有不同障別。 

2.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前以參酌住宅法第 4 條規定之特殊身

分及內政部營建署租金評點表，並考量長期居住之需求可

能，及弱勢身分之多重及複雜性，並經本府原民會、臺北

市政府社會局各福利科室之修正意見，提出初步的弱勢身

分細分表，刻正依 105 年 4 月 11 日預備會議討論結果進

行修正，擬於 105 年 5月公民論壇會議前另行提供與會成

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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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什麼是「合理」或「公平」的分配方式（評點制 VS 加籤制

VS比例制）？ 

分配機制牽涉到誰能優先入住？所以合理或公平，且被社會

大眾接受的分配原則是重要的，可能有 3 種方法: 

1. 評點制 

是針對不同特殊族群給予不同分數，讓多重弱勢身分者獲

得較高分數，得優先入住，強調「弱勢優先」價值。 

 

2. 加籤制 

(1.) 這是以抽籤方式進行，具備特定身分者則可額外獲得

加籤，如本府捷運公共宅(聯開宅)針對住宅法第 4 條

規定之特殊身分及青年族群(20 歲-45 歲)之加籤做

法。 

受理申請對象類別 基本籤數 加籤數  總籤數 

設籍本市且符合住宅法第 4條規範之具

特殊情形及身分者 
1 +1 2 

20-45歲青年族群 

設籍本市青年 1 +1 2 

非設籍本市但在本

市就學、就業者 
1 +0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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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.) 透過這個方式給予具備特定身分者額外籤數，使被抽

選入住的機率較高，並在隨機抽選下，較可達成不同

弱勢狀況之混居。 

 

3. 比例制 

比例制針對特定福利人口(如租不起房子的低收入戶)，或

歷史文化弱勢族群(如原住民)給予特定比例之公共住宅

保障戶數，使其在資源機會不平等下，能優先獲得資源及

保護。 

 

 

 


